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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75,796,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送红

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富电路 股票代码 3008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

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家强 高迪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局广场大厦6楼GH单

元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局广场大厦6楼GH单元

传真 0755-26406673 0755-26406673

电话 0755-26683724 0755-26683724

电子信箱 alan.wang@jovepcb.com ir@jovepcb.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2年，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加大， 行业整体竞争加剧。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3,

672.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9%；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659.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31%。

（1）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细分领域的客户提供高可靠性、定制化PCB产品，长期坚持质量为先、技术为核心、

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发展策略。 公司生产的PCB产品包括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等，产品覆盖高频高速板、金属基板、刚挠结合板、高阶

HDI板、内埋器件板等类型，主要应用于通信、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及医疗电子等领域。

公司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 在细分产品领域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客户资源， 并与多家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服务商以及威迈斯、

Vertiv、NCAB、Asteelflash、Lacroix、Lenze、Schneider、台达、Jabil、嘉龙海杰等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消费电子领域的众多国内外知

名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产品已远销欧洲、亚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持续挖掘各细分领域高可靠性、高性能要

求、高技术指标的印制电路板业务需求，为客户提供从研发认证阶段样板到量产批量板的一站式定制化产品。

自设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2）公司产品市场地位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全资子公司鹤山中富江门实验中心先后获得了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和广东省线路板新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的认定，在通信、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及医疗电子等领域的PCB制造上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产品质量可靠性、

技术水平、技术服务上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与上述领域中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根据CPCA统计的《第二十一届(2021)中国电子电路行业排行榜》，公司在中国综合PCB企业中排名第47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850,268,461.70 1,822,165,921.68 1.54% 1,041,447,09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8,136,231.42 1,054,932,745.96 6.94% 632,029,347.50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536,725,440.77 1,440,351,927.97 6.69% 1,082,031,02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598,179.55 96,298,640.86 0.31% 102,955,63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7,965,760.74 90,916,704.09 -25.24% 93,067,33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250,710.16 71,406,703.71 19.39% 68,144,515.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66 -16.67%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66 -16.67%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9% 12.19% -3.30% 17.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3,544,047.36 371,221,052.00 395,545,420.05 396,414,9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42,485.54 25,860,060.12 21,742,668.05 28,552,96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77,777.60 24,037,262.74 14,222,640.91 10,128,07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637,162.97 -11,101,186.67 21,633,831.41 -11,919,097.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5,55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5,726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富电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00% 54,500,000 54,500,000

深圳市睿山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80% 29,539,200 29,539,200

香港慧金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2.50% 21,967,000 21,967,000

深圳市泓锋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2% 18,493,800 18,493,800

深圳市聚中盛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6% 3,270,000 0

深圳市聚中利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2,700,000 0

深圳市聚中成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866,000 0

深圳市中富兴业电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8% 500,000 500,000

吴畅 境内自然人 0.28% 495,500 0

MERRILL�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21% 367,8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的一致行动说明如下：

1、中富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慧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富兴业电子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

王昌民控制，深圳市睿山科技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王璐控制，深圳市泓锋投资有限公司受实际

控制人王先锋控制。 2019年8月30日，上述三位实际控制人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并约定

各方签署之日起至公司上市后的第100个月内保持一致行动。

2、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2年4月21日，公司2022年总经理办公室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400万元

自有资金与深圳市唯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亮光电” ）在深圳共同投资设立中为先进封装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03）。

2、2022年7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发展的需

要，公司拟在泰国投资设立子公司，本次投资为货币出资，拟投资金额不超过7,500万美元（以最终实际投资金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3、 因公 司 经 营 发 展 需 要 ， 公 司 于 2022 年 9 月 在 中 国 香 港 设 立 全 资 子 公 司 聚 慧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称

WisdomElectronicCompanyLimited� ，注册资本10000美元；公司于2022年9月在中国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聚臻电子有限公司，英文

名称PerfectPCBElectronicCompanyLimited，注册资本10000美元；公司于2022年9月在泰国设立全资子公司聚辰电子（泰国）有限

公司，英文名称WTTElectronicsCo.,Ltd，注册资本500万泰铢。 报告期内，以上新设子公司对公司整体经营未产生重大影响。

4、2022年12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公司符合现行创业板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规定，具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52,000.00万元（含52,000.00万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

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022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正常推进中。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4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振东制药 股票代码 3001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红军

办公地址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光明南

路振东科技园

传真 0355-8096018

电话 0355-8096012

电子信箱 zqb@zdj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肿瘤、皮科、消化、泌尿、心脑等仿制药、创新药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种子种苗抚育、种植、加工、仓储、饮片于一

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 截至报告期内，公司共有576个批文，432个品种，11个剂型，其中237个品种被2021版《国家医保目录》收录，医

保产品占比54.86%。 拥有独家产品或剂型12个。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类型 产品系列 主要产品 功能主治/适应症

化药 皮肤病用药 米诺地尔搽剂 本品用于治疗男性型脱发和斑秃。

化药 消化系统药 胶体果胶铋胶囊

用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与抗生素联合，用于胃幽门螺旋

杆菌的根除治疗。

化药 消化系统药 马来酸曲美布汀胶囊

用于治疗胃肠运动功能紊乱引起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嗳气、腹

胀、腹鸣、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的改善。 肠道易激惹综合症。

化药 抗肿瘤药 比卡鲁胺胶囊

本品与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LHRH）类似物或外科睾丸切除联合

应用于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

化药 抗肿瘤药 醋酸阿比特龙片

本品与泼尼松或泼尼松龙合用，治疗：

1、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

2、新诊断的高危转移性内分泌治疗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

包括未接受过内分泌治疗或接受内分泌治疗最长不超过3个月。

化药 抗肿瘤药 注射用香菇多糖 用于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

化药 抗肿瘤药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1、非小细胞肺癌。 本品单药适用于既往接受一线化疗后出现进展的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细胞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 本品单

药适用于经4个周期以铂类为基础的一线化疗后未出现进展的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的非鳞状细胞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维持治疗。 2、恶

性胸膜间皮瘤。 适用于与顺铂联合治疗无法手术的恶性胸膜间皮瘤。

化药 抗感染药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氟氯西

林钠

适用于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消化道、泌尿道、皮肤软组织、骨和关

节、口腔及耳鼻喉感染。

化药 抗感染药 注射用氟氯西林钠

适用于治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引起的下述感染，包括产β-内酰胺

酶的葡萄球菌和链球菌：1、皮肤及软组织感染：如疖、痛、脓肿、蜂窝

织炎、脓疱病、感染性烧伤、植皮保护、感染性皮肤状态，如：溃疡、湿

疹和痤疮伤口感染；2、呼吸道感染：如肺炎、肺部脓肿、鼻窦炎、咽炎、

扁桃体炎、肩桃体周脓肿、中、外耳炎积脓；3、其他感染：骨髓炎、尿道

感染、肠炎、脑膜炎、心内膜炎、败血病；4、适当的时候也被推荐用于

较大外科手术(例如心胸和矫形外科手术)的预防剂。

化药 抗感染药 注射用头孢硫脒

用于敏感菌所引起呼吸系统、肝胆系统、五官、尿路感染及心内膜炎、

败血症。

化药 补益药 注射用核黄素磷酸钠

核黄素补充剂。 用于由核黄素缺乏引起的口角炎、唇炎、舌炎、眼结膜

炎及阴囊炎等疾病的治疗。

化药 补益药 注射用维生素C

适用于防治坏血病和各种急慢性传染性疾病及紫癜等辅助治疗，大

剂量静脉注射用于克山症，心源性休克时抢救。 本品亦可用于慢性铁

中毒、特发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治疗。

化药 血液造血系统药 注射用氯化钾

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低钾血症。 洋地黄中毒引起频发性、多源性早搏

或快速心律失常。

中成药 抗肿瘤药 复方苦参注射液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散结止痛。 用于癌肿疼痛、出血。

中成药 抗肿瘤药 西黄丸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用于热毒壅结所致的痈疽疔毒、瘰疬、流注、癌

肿。

中成药 心脑血管药 舒血宁注射液

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 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绞痛、

脑栓塞、脑血管痉挛等。

中成药 心脑血管药 冠心宁注射液 活血化淤、通脉养心。 用于冠心病、心绞痛。

中成药 心脑血管药 芪蛭通络胶囊

益气、活血、通络。 适用于中风恢复期后遗症，表现为半身不遂、肢体

麻木、口眼歪斜、语言不利、身体倦态者的辅助治疗。

中成药 心脑血管药 参柏舒心胶囊 活血祛痰、养阴益气、定悸除烦。 用于心悸、怔仲、心烦失眠。

中成药 心脑血管药 脑震宁颗粒

凉血活血、化瘀通络、益血安神、宁心定智、除烦止呕。 用于脑外伤引

起的头痛、头晕、烦躁失眠、健忘惊悸、恶心呕吐。

中成药 泌尿系统药 脾肾两助丸

健脾益气、滋补肝肾。 用于脾肾虚弱而致的肢体倦怠、气虚无力、不思

饮食、腰痛腰困、腿膝疲软、头晕耳鸣。

中成药 呼吸系统类用药 银翘解毒胶囊

疏风解表、清热解毒。 用于风热感冒，症见发热头痛、咳嗽口干、咽喉

疼痛。

中成药 消化系统药 大山楂丸 开胃消食。 用于食积内停所致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脘腹胀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6,550,914,912.15 10,093,441,565.87 -35.10% 7,603,158,97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254,153,964.09 8,079,605,435.08 -34.97% 5,644,844,285.03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3,728,555,341.19 5,093,776,334.20 -26.80% 4,847,833,2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1,290,041.06 2,617,429,564.94 -101.96% 262,026,73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433,723.12 133,863,713.40 -210.88% 180,731,79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6,308,195.25 284,449,199.18 -69.66% 221,942,19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9 2.5474 -101.96% 0.2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9 2.5474 -101.96% 0.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38.01% -38.81% 4.7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88,836,734.49 836,797,258.13 1,073,527,851.42 929,393,49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149,858.74 15,495,501.53 99,112.98 -76,034,5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69,357.17 -34,289,758.24 4,066,495.52 -121,979,81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1,339,618.63 -92,010,132.52 -74,648,566.88 181,627,276.0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8,38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4,948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振东

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41% 302,230,191.00 -71,358,735.00 质押 119,610,000.00

中泰证券

资管－支

持民企发

展中泰资

管1号FOF

集合资管

计划－证

券行业支

持民企发

展系列之

中泰资管

45号单一

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5.00% 51,374,735.00 51,374,735.00

王恩环

境内自然

人

2.70% 27,759,758.00 -1,662,441.00 质押 14,920,000.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8% 21,343,678.00 12,293,780.00

李咸蔚

境内自然

人

0.91% 9,359,100.00 3,700,952.00 质押 4,160,000.00

朱国平

境内自然

人

0.36% 3,732,200.00 3,732,200.0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32% 3,248,230.00 1,149,540.00

吴迪

境内自然

人

0.31% 3,201,000.00 3,201,000.00

刘育滨

境内自然

人

0.26% 2,700,000.00 1,700,000.00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6% 2,672,964.00 2,672,9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证券代码：

300158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

2023-013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和

2023

年第一季度报

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3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23,840万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力合科技 股票代码 3008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亮 廖芸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号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号

传真 0731-88801768 0731-88801768

电话 0731-89910909 0731-89910909

电子信箱 hl@lihero.com hl@liher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是一家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制造商和环境监测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营业务为环境监测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及运营服

务，主营产品包括水质监测系统、空气/烟气监测系统和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并为客户提供环境监测系统运营服务、第三方检测及监

测咨询服务。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生态环境、水利、市政等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及受环保部门监管的污染源企业的环境监测。

（二）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以下模式获取收入和利润：

（1）环境监测系统的盈利模式

环境监测系统包括水质监测系统、空气/烟气监测系统，其中大部分需要到站点进行系统集成、安装调试，少部分项目直接销售监测

仪器。 对于需要安装调试的项目，主要成本为仪器制造成本、系统集成材料及配套设备成本、安装调试成本及费用；对于直接交付给客户

使用或需要承担少量安装调试工作的车/船载项目，如销售核心监测仪器、监测车/船等，主要成本为仪器制造成本、系统集成材料及配套

设备成本。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业务领域、不同客户类型，公司结合市场竞争环境、市场开拓和业务推广目标，并兼顾合理的利润进行定价。

（2）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开发的盈利模式

公司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成本主要为开发工作、系统集成、软件测试过程中的相关人工成本以及服务器、防火墙、显示屏等硬

件成本。

公司以工作量为基础，结合软件开发人员投入、通用软件及硬件设备的采购、站点接入数量以及市场推广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定价、

获取利润。

（3）运营服务的盈利模式

公司根据运营服务设备的品牌、监测因子、新旧程度、站点的分布、客户考核要求，同时结合地区消费水平进行定价。运营服务的主要

成本是仪器设备零部件、试剂、人工成本、检测等费用。

公司通过对环境监测系统提供日常巡检、定期校准、试剂更换、设备养护等专业维护和运营管理服务获取利润。 此外，为抓住行业内

运营服务方式创新所带来的业务机会，公司也积极探索自主投入在线监测系统并进行专业化的维护和运营管理，通过向客户提供监测数

据服务的方式收取运营服务费用。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设备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零部件，包括电磁阀、工控机、显示屏等标准化零部件以及机箱、机柜等非标准

化零部件。公司生产所需的标准化零部件市场供应充足，非标准化零部件通过定购的方式向专业厂家采购。目前，公司已建立起合格供应

商名录，能够满足公司原材料供应的长期稳定需求。

3、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当前订单交付需求，并综合以往各产品销量合理规划生产。 市场部获取产品订单后，物料部根据订单情况协同生产部制定

生产任务，生产部按照公司既定生产装配工艺和测试手段进行生产、装配和检验。对于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平台产品，则直接由研发中心

具体负责产品的开发和测试。 对于经常性需求的监测设备，公司采用预先生产的方式，保有一定量的库存，以提高供货反应速度。

除了在公司车间的生产环节之外，水质、空气/烟气监测系统产品还需要公司在客户现场对系统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环境监测信息管

理系统也需要公司根据客户的功能需求和硬件环境，对软件进行开发和运行调试。

4、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销。

对于环保、水利、市政等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客户，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产品销售。 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后，由市场部组织

市场、技术、研发等部门人员，针对客户的需求拟定产品技术方案、制作投标文件，中标后签署正式供货合同。

对于企业客户主要以商务洽谈方式获取订单，也有少数企业客户自主开展设备的招标采购，公司通过投标方式实现产品销售。

（三）行业发展环境

生态环境保护属于我国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环境治理，监测先行”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支撑。环境监测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顶梁柱” 和“生命线” 。近年来，一系列重磅文件

的出台，扩大了监测范围、监测点位、监测参数，为“十四五” 生态环境监测“真、准、全、快、新”的新时期要求和行业发展指引了方向。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发布，指出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强调“建立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

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监测格局，建立健全基于现代感知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监测站网布局，实现环境质

量、生态质量、污染源监测全覆盖。 提升国家、区域流域海域和地方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能力，补齐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水生态环境、

温室气体排放等监测短板。 加强监测质量监督检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

2022年1月发布的《“十四五” 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相较于在此之前已经发布的《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有很

多延续性，更有细化、强化的内容：一、在“真、准、全” 监测监管要求基础上，提出“真、准、全、快、新” ，强调新技术融合应用和生态监测，

明确要用以自动监测为主的监测评价、考核与排名；二、强调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管，固定污染源监测覆盖全部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和重点排污单位，测管联动，强化污染源和应急监测，污染源监测及自行监测市场扩容；三、将碳监测以专门章节（独

立于“气、水、土” ）进行明确，制定并落实《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碳监测市场有了明确的政策保障和较确定的市场前景；四、除监

测点位增加外，监测/评价指标扩容，比如空气/烟气增加重金属、VOC、非甲烷总烃及组分监测等，水中增加重金属、有机物、生物毒性等，

并建立“断面-水体-污染源”全链条监测溯源体系。

2022年3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

汞、镉、铬、砷和铊” 。要求“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监控预警。加快推进废水、废气重金属在线监测技术、设备的研发与应用。

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监控预警体系，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 。“依托已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加装铊、锑等特征重金属污染物自动监测系统” 。

202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号），要求以长江、黄河、渤海

等相关流域、海域为重点，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率先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监测、溯源、整治，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将管理范围逐步扩展到

全国各地。

2022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四部委联合下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强化监督检查，定期开展水质监测。

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2〕15号）要求，完善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技术体

系。 制定实施新污染物专项环境调查监测工作方案。 依托现有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典型工业园区开展新污染物环

境调查监测试点。探索建立地下水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及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方法。2025年年底前，初步建立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体

系。

2022年8月， 生态环境部联合17个部门和单位印发《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

案》，指导各地切实改善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流域生态系统安全。

在进入十四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时期，各项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生态环境监测监察垂直改革

落地，对生态环境监测带来了深远影响，同时不断催生着行业新的需求。

（四）技术研发与推广

公司坚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贴近市场，发掘、引导客户需求，继续保持技术创新领先势头。 在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仪器设备国产

化、拓展水生态监测领域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基于自主研制的MS检测器开发了大气和水中VOCs自动分析仪，并在多地的空气环境

监测组分站、长江自动巡测系统等项目开展长期应用；自主研制了TOC水质自动分析仪，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进口替代，

已在河南、深圳等地应用；攻克了离子色谱检测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集成开发了大气颗粒物水溶性离子自动分析仪，提高仪器关键零部

件的国产化率；突破了环境颗粒物（PM2.5、PM10）自动监测关键技术，实现了自研仪器的产业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

提升了环境空气组分监测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创新研制了高通量的eDNA自动采样器，为江河湖库的水生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关键设

备；自主研发了藻类自动分析仪，可实现蓝藻、绿藻、硅藻的分类监测；进一步完善了智能管控终端、全自动水质检测AI实验室等智能采测

成套系统，拓展了重金属、有机物等监测指标，构建了“采、送、测、管”的智能监测模式，在雄安新区、重庆、云南安宁等地成功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科研平台建设和技术研发取得了多项成果。 公司牵头建设的“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新增三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工业大学两家共建单位，进一步提升了平台的工程应用和产业化推广的能力；成功获批了国家工信部

“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 、“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企业” ；牵头创建了长沙市智能检测

仪器仪表创新中心，联合产业链优势资源合力攻关智能检测共性技术和制约产业链发展的技术瓶颈；力合科技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

团队通过了湖南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等部门的考核评价，被评为“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领军型团队” ；参与研发的“河湖地下水回补污

染风险识别与防控技术开发及应用” 、“水环境中铊在线监测及其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项目分别获得2022年环境保护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截至2022年末，公司拥有专利共232项，其中发明93项、实用新型119项、外观设计20项；

拥有软件著作权58项。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二十年来，依托在水环境、大气环境全参数污染因子监测能力和面

向全国的技术支持网络，广泛参与国内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如“天津港大爆炸” 、“甘肃陇南锑污染” 、“河南西峡淇河污染” 、

“响水化工企业爆炸” 等事件的应急监测，多次受到包括生态环境部、各及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专函致谢，成为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面临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可以征调的重要社会力量，为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特征监测参数产品积累了丰富的应用数据，同时也赢得了公司在行

业内的声誉。 2022年，公司继续发挥自身在技术储备和服务网络方面的优势。 针对长江缺乏“长序列、高密度、多维度、跨时空”的监测大

数据需求，继续在长江干流开展水质自动巡测，沿长江主干流从宜宾至上海覆盖2688公里、监测60余项污染指标，自启动至2022年末累

计运行了65轮次，获取130余万条水质监测数据，为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为摸清生态环境状况底数以及长江流域沿

线的污染排查、溯源、执法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此外，公司积极参与了贵州盘州油污染、江西宜春铊污染、江苏宜兴太滆南运河挥发酚

浓度异常等多起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为应急现场快速精准处理处治提供数据支撑。

公司积极开展高端需求营销和整体解决方案营销，着力提升国家及省部级等高端生态环境监测需求方案解决能力，同时，业务持续

下沉，开拓城市生态环境监管、工业园区环境服务业务。 公司持续推进智能管控终端、无接触实验室智能水质检测成套装备的优化、定制

工作，突破多项自动监测技术，率先实现100余项水质指标的自动监测，在云南、安徽、江苏等多地新增无接触实验室智能水质检测线。 着

力开拓城市环境监测咨询服务、城市智慧监测服务、工业园区生态环境服务业务，创新的水环境质量智能监测监管服务综合解决方案，可

应用于散乱污整治、污染排查监管、水量平衡分析、生态流量调度、饮用水安全评估等多种场景，有力支撑污染治理决策、水环境质量评

价、水资源评估等。 创新多时空、高序列、全链条的水环境“采、测” 模式及“查、测、溯”全过程监测数据流应用模型，推进生态环境监测向

精细化管控转变，支撑水环境智慧决策。

公司连续多年获得“湖南省环保产业走出去优秀企业奖”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大战略，公司是“一带一路环境科技与产业联盟”

首批成员单位，产品在柬埔寨、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获得应用。 2022年，启动了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水质检

测自动化实验室项目建设，进一步开展了与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家技术交流与支持。

接下来，公司将依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湖南省环境自动监测仪器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及省、市科研技

术平台，将基础研究和一线研发相结合，在环境监测领域深耕，做精、做专，树立环境监测领域标杆品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2,369,268,227.71 2,331,900,092.82 1.60% 2,322,309,96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45,674,050.18 2,013,206,665.58 1.61% 1,881,365,427.79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518,512,186.76 907,815,016.67 -42.88% 774,353,16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8,304,169.67 254,615,539.50 -77.10% 261,272,84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63,440.13 216,770,123.20 -85.67% 226,793,59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618,495.92 102,522,398.43 -38.92% 227,256,58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1.08 -76.85% 1.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1.08 -76.85% 1.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13.29% -10.41% 14.8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8,455,628.90 142,727,764.46 111,299,337.82 136,029,45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025,015.02 28,965,055.54 9,200,270.16 -15,886,17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179,432.35 22,962,522.56 448,798.96 -23,527,31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4,435,385.79 26,026,134.96 42,721,270.34 108,306,476.4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86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00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广胜

境内自然

人

39.26% 93,600,000.00 0.00

左颂明

境内自然

人

8.68% 20,700,000.00 -900,000.00

国科瑞华

创业投资

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96% 18,975,000.00 0.00

长沙旺合

投资咨询

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4% 14,400,000.00 0.00

三峡资本

控股有限

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82% 11,486,850.00 0.00

黄家宽

境内自然

人

1.11% 2,645,750.00 16,700.00

孙悦

境内自然

人

0.80% 1,909,800.00 -20,200.00

三泽创业

投资管理

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2% 1,245,500.00 -25,000.00

俱晓峰

境内自然

人

0.51% 1,225,000.00 797,160.00

陈峰

境内自然

人

0.39% 929,600.00 28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

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1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对应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4月24日，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对应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8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年8月31日至9月10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

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1年9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

3、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3年4月24日，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对应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本次作废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根据《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的规定，第二个归属期的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20年营业收入（77,435.32万元）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2%。 根据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23]第4-00281号审计报告，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51,851.22万元。

因此，公司未达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归属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归属条件未成就。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135名激励对象对应

考核当年（即2022年度）当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60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基于上述事实，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的情况，135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即2022

年度）当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60万股限制性股票需要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三、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存在归属条件未成就的情形，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激励计划》的规定，135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即2022年度）当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60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

废失效。公司本次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程序合法合规，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

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即2022年度）当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60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

规定，公司本次作废上述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即2022年度）当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160万股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本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相关

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依法履行了

现阶段所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随着本次激励计划的进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价格、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

就及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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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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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限制性股票归属数量160万股

3、归属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标的股票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股票。

2023年4月24日，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归属期限制性股票归属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已经公司2021年8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年9月17日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 标的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标的股票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股票。

3、 激励数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20万股，约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34%，不设置预

留权益。

4、 授予价格：11元/股（调整前）。

5、 激励对象：包括在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6、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7、 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

易日。

归属日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

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批次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50%

8、 本次激励计划的归属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归属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办理归属事宜：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某

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1-2022年两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

示：

归属安排 考核要求

第一个归属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

第二个归属期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2%。

注：1、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

致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致于公司无法完成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可进行调整。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绩效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可归属的股份

数量。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可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等级 杰出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100% 5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额度。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21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授予

的具体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1年9月24日

2、授予数量：320万股

3、授予人数：135人

4、授予价格：11元/股（调整前）

5、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量

（万股）

占授予权益总数的比

例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忠实员工（服

务15年以上）（共135人）

320.00 100% 1.34%

合计 320.00 100% 1.34%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注2：以上激励对象中，不包括董事、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变动情况

鉴于公司2022年6月3日披露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200,000股后的235,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因此，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1.00-0.15=10.85元/股。

（四）关于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调整后，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1.00元/股调整为10.85元/股。

除上述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3年4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160万股，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激励对象归属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归属条件的说明

类别 归属条件 成就情况

公司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

情形，满足归属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

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

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90,781.50万元较

2020年营业收入77,

435.32万元增长17.24%，

满足归属条件。

个人层面绩效考

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绩效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依照激励对

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可归属的股份数量。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

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实际可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等级 杰出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归属比

例

100% 5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层面归

属比例×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额度。

135名激励对象个人层

面归属比例均为100%。

综上所述，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可归属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1年9月24日

2、归属数量：160万股

3、归属人数：135人

4、授予价格：10.85元/股（调整后）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股票

6、激励对象及归属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量

（万股）

本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的百分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其他人

员（135人）

320.00 160.00 50.00%

合计 320.00 160.00 50.00%

注：1、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董事、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

135名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合法有效，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0万股。 本次归属安排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在归属期内实施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为符合归属条

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归属期的相关归属手续。

五、监事会意见

（一）监事会就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同意

公司依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35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相

关事宜。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拟归属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已成就。

六、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本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相关

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依法履行了

现阶段所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随着本次激励计划的进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八、本次归属对公司相关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160万股，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股份，不会对公司的总股本净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将影响基本每

股收益。 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归属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八、备查文件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价格、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

就及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14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3]第4-00281号），公司2022年度公司可供分配利润9,

6018.52万元。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未来业务发展需要以及股东投资回报的情况，公司拟定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截至2023年4月24日的公司总股本238,400,000股扣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3,200,000股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后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

励授予或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其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年。

二、 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与公司未来发展和成长性相匹配，董事会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金分红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

的经营成果。 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不存在违法、违规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贯彻了证监会鼓励企业现金分红，给予投

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违法、违规和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六、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11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23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7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3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800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19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4月24日，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8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年8月31日至9月10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

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1年9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

3、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3年4月24日，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暨作废对应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鉴于公司2022年6月3日披露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200,000股后的235,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力合科技（湖

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因此，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1.00-0.15=10.85元/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1.00元/股调整为10.85元/股。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本次调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相关

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依法履行了

现阶段所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随着本次激励计划的进行，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湖南麓山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价格、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

就及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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